莆城霞办〔2019〕63号       
莆田市城厢区霞林街道办事处关于下达

2019年度省级财政专项扶贫发展资金的通知

各相关村（居）:

根据（莆城扶办〔2019〕12号）文件《莆田市城厢区扶贫办关于下达2019年度省级财政专项扶贫发展资金的通知》精神,区里共下达我街道2019年度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2万元，统筹考虑各村（居）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情况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规模和贫困户年人均收入情况，经研究，现将该专项资金下达给你们（详见附件）。

一、明确扶持重点

    围绕脱贫攻坚目标，将资金用于实施精准脱贫。主要用于以下二个方面：
重点用于产业扶贫

1、扶持建档立卡贫困户（下同）发展特色优势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休闲农业（“农家乐”）、森林旅游、电子商务、流通配送项目，每户（或项目）补助资金一般不超过10000元。

2、支持培育创业致富带头人和创业农户，按职业农民培训标准给予补助，创业致富带头人脱贫攻坚期内规定额度贷款（20万元以内）按基准利率据实贴息。

重点用于就业扶贫

鼓励开发公益性岗位（扶贫专岗）帮助贫困户就近就地就业，鼓励新型经营主体吸纳贫困户就业，每安排一个贫困人口就业（就业时间必须半年以上）补助5000元。

二、抓好工作落实，加强资金监管

各村（居）要抓紧研究资金使用，尽快下达资金，形成实际支出。要按照《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7〕8号）和《福建省扶贫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闽财农（2019）17号）有关规定，加强项目资金监管，加快项目实施和资金拨付，防止结转结余。要改进资金使用方式，强化项目精准带贫减贫机制和风险防控措施，及时纠正简单发钱发物等做法，不得简单地平均分配。要按照《关于完善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的实施意见》（闽扶办〔2018〕43号）有关规定，全面推行公告公示制度。

附件：1.霞林街道2019年度省级财政专项扶贫发展资金分配表

2.霞林街道2019年度省级财政专项扶贫发展资金绩效目标表

                  莆田市城厢区霞林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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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区扶贫办、街道两委成员，存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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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霞林街道2019年度省级财政专项扶贫发展资金安排表
	村别
	资金（万元）

	木兰村
	1

	铁岭村
	0.35

	顶墩村
	0.25

	坂头村
	0.2

	肖厝社区
	0.1

	下黄村
	0.1


附件2
霞林街道2019年度省级财政专项扶贫发展资金绩效目标表

	村居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资金使用要求
	资金年度支出情况
	指标1：提升贫困户（村）脱贫质量，增加贫困群众收入
	指标2：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木兰村
	根据扶持重点合理确定扶持项目
	年底前形成实际支出，结余率为0
	是
	无

	铁岭村
	根据扶持重点合理确定扶持项目
	年底前形成实际支出，结余率为0
	是
	无

	顶墩村
	根据扶持重点合理确定扶持项目
	年底前形成实际支出，结余率为0
	是
	无

	坂头村
	根据扶持重点合理确定扶持项目
	年底前形成实际支出，结余率为0
	是
	无

	下黄村
	根据扶持重点合理确定扶持项目
	年底前形成实际支出，结余率为0
	是
	无

	肖厝社区
	根据扶持重点合理确定扶持项目
	年底前形成实际支出，结余率为0
	是
	无




